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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探访：
规避限购 以转让代出售

4月中旬，北京商报记者接到市民王女士的咨询

电话，称房山区一处名为V7荷塘月色的项目即将开

盘，销售人员表示该项目“不限购、不需要资质、全款

可分期”，但是开发商和购房者所签的协议并非常规

的房屋买卖合同，而是由开发商自行草拟的房屋转让

合同，这让王女士十分疑虑，一方面，较低的房屋价格

吸引着王女士；另一方面，这种交易模式是否存在购

房风险也成为她最大的担忧点。

跟随王女士，北京商报记者近日来到了V7荷塘月

色项目处，实地了解情况。该项目位于房山区长沟镇，

据现场销售人员介绍，V7荷塘月色共分为四期，产品

类型为叠拼别墅。目前入市销售的为项目四期，首次

开盘共推出40套房源，户型面积140-160平方米，均

价约1.5万元/ 平方米，总价在230万—300万元，预计

交房时间为2019年10月，也就是说，最高300万元就

能买到一套150平方米左右的别墅项目，价格确实具

备吸引力。

资料显示，V7荷塘月色的开发商为北京创展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商报记者从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查询得知，北京创展的惟一股东为北京

亚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而北京亚通的惟一

股东则是石榴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

榴置业”）。

销售人员进而介绍，除了价格优势外，“不限购、

不需要资质”更是抓人眼球。对于为什么会如此“特

殊”，销售人员道出了其中原因：“尽管V7荷塘月色的

全部四期产品都是叠拼，但前三期都是70年产权的纯

住宅，四期为四五十年的商业办公产品。”

去年3月26日，北京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商

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显示，开发企业在建（含

在售）商办类项目，销售对象应当是合法登记的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购买商办类项目的企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不得将房屋作为居住使用，再次出售时，应当

出售给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政策堵住了个人购买商办项目的路子，但是开发

商则想出了多种办法来应对，例如，为个人出售商办

项目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V7荷塘月色则是通过以

转让代出售来规避限购。“我们与购房人签署的并不

是房屋买卖合同，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房屋转让合同。”

销售人员坦言。所谓的房屋转让合同，严格意义上并

未将房屋产权真正出售给购房人，只是将使用权转让

给了购房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商办限购的背景下，V7

荷塘月色能够做到“不限购”的原因。

为了消除购房者疑虑，销售人员还在现场出示购

房者所需签署的房屋转让合同，并向购房者对关键条

文进行解读。房屋转让合同显示，“鉴于该房屋为居住

区公共服务设施，不具备分割出售的条件，也不能办

理权属转移登记手续，甲方同意按本合同约定条件，

将该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转让给乙方，乙方同

意按本合同约定条件受让前述权益。乙方在签署本合

同时，已知悉其按本合同之约定受让前述权益后，该

房屋及该车位的权属不能变更至乙方名下，且乙方须

按规划用途使用该房屋及该车位”。

同时，该房屋及车位所在土地使用期限届满后，

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能办理续期，且乙方同意承担续

期所需缴纳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甲方需要承担

的全部税费）的，则乙方在缴纳前述费用后，在续展期

限内该房屋占用、使用、收益的权利仍归乙方所享有，

且无须另行向甲方支付房屋转让费。

此外，除对购房者享有的权利做出规定外，开发

商还在转让合同中承诺，未来购房者如想要出售房

屋，开发商会全力配合业主进行免费更名，因房屋市

场价格波动产生的物业增值收益归购房者所有。同

时，在合同规定的居住区间内，房屋如遇拆迁或产权

到期国家收回的情况，相应补偿款同样归属购房者

所有。

购房人权益：
购房人可占有但无产权

购买房屋签署的却是转让合同，王女士提出疑

问，这与正规的房屋买卖合同有何不同？购房者享

有与房屋买卖合同一样的权益吗？这些权益能否得

到保障？

面对这些问题，上述销售人员表示，“这份房屋转

让合同是经过公司法务部门多次修改完善，具备法律

效益。所谓的房屋转让合同，也可以理解为使用权转

让合同。除不能办理产权证外，在合同存续期间，购房

者享有与签署房屋买卖合同一样的占有、使用、收益

等权利”。

一位不愿具名的地产行业研究人员表示，上述以

转让合同出售商办项目的方式属于打政策“擦边球”，

之前北京房地产市场也出现过这种销售手法。不过，

在销售人员口中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买卖，背后却存在

极大的风险，包括无法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转让

合同是否具备法律效益。

值得一提的是，V7荷塘月色项目四期的价格相

比第三期同品质别墅单套价格降幅达300多万元。虽

然房屋价格比较吸引人，但该项目无法取得所有权

证书的事实，成为一部分客户放弃购房的主要原因。

北京商报记者在与销售人员的交谈中了解到，V7荷

塘月色项目四期现仅有4证，由于规划不符合商办新

政的要求，该项目目前并未办理北京市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

上述销售人员表示，“因为商办项目低于500平方

米的房屋不能分割，所以该项目大约4户持一个房本，

会在开发商名下”。未来如果商办项目政策有所放开，

业主也有可能会得到分割产权。但在行业人士看来，

未来可能的产权分割，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事。这也

意味着，购买单套叠拼产品的购房者将无法获得不动

产权证。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公告》

内容显示：商业、办公类项目应当严格按规划用途开

发、建设、销售、使用，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为居

住等用途；开发企业新报建商办类项目，最小分割单

元不得低于500平方米，不符合要求的，规划部门不予

批准。

业内人士提醒道，只有办理了房产证才算拥有了

房屋所有权，才能进行正常的买卖、赠予、继承等活

动。在没有房产证的情况下，房屋只是一个住所，它的

变现、资金周转能力可以视为被“封印”。

（下转B2版)

面对商办限购后的“卖难”窘境，代理注册企业购房等新型销售方式已经成为北京商办市
场的普遍现象。然而，北京商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商办项目再出新招。近期，位于房山的V7
荷塘月色四期别墅产品开盘，该项目为石榴置业开发的商办房屋，但号称“不限购”。据悉，该
项目为了规避限购，通过与购房人签署“房屋转让合同”来向购房人“销售”房屋。这也就意味
着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属于购房人，而产权属于开发商。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相关
政策规定，商办项目低于500平方米的房屋不能分割，而做成150平方米左右别墅的该项目，4
户拥有一个房本，且产权属于开发商。

在行业人士看来，V7荷塘月色的销售模式与“以租代售”类似，也是一种“打政策擦边
球”的做法。有律师提醒，究其本质，可以理解为“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置业购房存风
险，购房人的合法权益也难得到保障。

商办“出售改转让”
石榴置业出新招还是昏招


